
A-11 

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 函 
機關地址：臺北市南海路三十七號 

傳 真：(○二)二三三一○三四一 

受文者：詳行文單位 

速別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八十八年三月二十二日 

發文字號：(八八)農林字第八八一○七三五一號 

附件：如文 

 

主旨：有關國有林租地造林參加民造林，獎勵金核發疑義案，復如說明，請查照。 

說明： 

一、復貴局八十八年二月十二日八十八年林造字第○三二五六號函。 

二、國有林租地造林者，如欲參加全民造林運動獎勵造林案仍應在不違反租地造林 

契約及其他相關規定下辦理。 

三、本案及其相關類似案件，本會業已答覆貴局多次在案。另檢附本會八十七年十 

二月十九日（八七）農林字第八七一四九九○一號及八十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

（八七）農林字第八七一五九八三一號等函影印本各乙份，請卓參。 

四、至來函所提「檳榔問題管理方案」作業計畫內實施要領：「……鼓勵林農實施造 

林五年內完成造林……」乙節，其原意為考量執行機關人力物力之限制，分五 

年執行完畢，而非每一違約個案有長達五年之造林期限，特與敘明。 

 

正本：台灣省政府農林廳林務局 

副本：行政院秘書處、本會林業處（均含附件） 

 


